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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

水圈国重办发〔2024〕9 号

关于发布《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

室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团队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与技术研

发团队管理办法》已经 2024 年 7 月 18 日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

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发布，自发布之日

起施行。

附件：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与技

术研发团队管理办法

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

2024 年 9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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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

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团队管理办法

—2024 年 7 月 18 日经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

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—

一、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（以下

简称：水圈国重）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团队（含过渡期攻关团

队，以下简称：团队）建设和管理，凝聚培养优秀创新人才，

开展高水平基础研究、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，实现重

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，依据《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

验室建设管理办法》《清华大学全国重点实验室年度考核工作

实施细则》，结合水圈国重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团队布局与建设目标

第二条 团队建设面向国家重大需求，围绕水圈国重发展目

标，聚焦水圈科学、河网平台、极端暴雨与城市韧性、绿色智

能建造、悬河治理等研究方向开展有组织科研工作，挖掘潜力、

整合资源，汇聚优秀中青年人才、培养学术领军人才和科研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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干，促进学科交叉融合，不断提升水圈国重的科技综合实力和

核心竞争力，切实解决任务方向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核心技术

难题。

第三条 团队由团队负责人、首席科学家（或技术总师、装

备总师，统称首席科学家）、兼聘人员、全职研究人员及其他

人员组成。团队负责人为团队的责任人，组织开展关键科学问

题和核心技术难题攻关，并承担团队组建、人员招聘与管理、

经费筹措、企业及地方合作等团队建设与管理工作；首席科学

家负责规划团队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方向，首席科学家也可由

团队负责人兼任。

三、团队的权利、义务与责任

第四条 水圈国重为团队提供以下制度保障：

（一）水圈国重为每个团队提供不少于 3 个全职研究人员

编制；

（二）团队成员按清华大学、北京市和落地区的政策享受

相应福利；

（三）团队获得的联合研究中心等经费，水圈国重根据清

华大学、北京市和落地区的相关规定提供管理服务。

第五条 水圈国重为团队提供以下工作条件：

（一）根据清华大学安排统一提供办公空间、实验空间及

相应物业服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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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水圈国重提供开展物理实验、信息技术研发所需的

公共平台，配备必要的技术支持人员；

（三）水圈国重统一对接清华大学相应部门，提供党务、

行政、人事、外事、财务、科研、教务、设备和资产管理等支

撑服务。

第六条 团队须接受水圈国重统一管理。

第七条 团队须按照水圈国重批准的研发目标，提出长期发

展目标，提供明确可考核的阶段性考核指标，坚决破五唯，真

抓实干，切实开展攻关工作。

第八条 团队须按清华大学联合共建科研机构管理办法，以

联合研究中心的形式自主筹措研发经费。团队经费除用于开展

科研攻关和研究生培养外，须承担团队内全职研究人员工资、

兼聘人员工资和奖酬金。

四、团队的组建与运行

第九条 由团队负责人提出申请并提交建设方案，建设方案

应明确联合研究中心的合作方、经费筹措方案、人员队伍组成

和运行方案。水圈国重组织专家评估，经主任办公会综合考虑

专家评估意见，审议通过后正式开展组建工作。

第十条 全职研究人员招聘由团队提出需求，水圈国重审核

通过后统一组织招聘，经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后聘任；博士后

由团队按需聘任并接受水圈国重统一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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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团队的考核与退出

第十一条 水圈国重在科技部、教育部等上级管理部门的要

求下，按水圈国重改革建设的不同节点，定期对团队进行考核。

第十二条 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与师德师风、科学研究、

平台建设、团队建设、人才培养、学术交流等，具体见《水圈

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团队考核

工作实施细则》。

第十三条 考核不合格的团队视情况限期整改或退出水圈国

重。

六、附则

第十四条 本办法中未尽事宜，由水圈国重主任办公会审议

决定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水圈国重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报：国重管理中心 抄：水利系，能动系，土木系，地学系。

水圈科学与水利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 2024 年 9 月 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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